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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
本文主要是運用出院準備服務，協助一位長期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症個案出院的護理過

程。筆者自94年3月始負責照顧個案，在協助個案進行出院準備的過程中，運用「以病人需

求為導向」概念作整體性評估，確立其主要出院照護的需求為：1.與疾病共存的認知需求；

2.家庭關係及角色的重整；3.建立正向的社區網絡。護理措施包括建立個案對疾病及按時服

藥的正確認知，協助個案接受生病的自己，並改善與家人的互動，配合執行復健治療，加

強個案自我照顧及獨立生活功能訓練；協助個案重建新的角色功能，建立正向且符合個案

健康需求的支持網絡。經過長期3年的住院療護，最後以出院準備服務促使個案97年得出

院轉康復之家，白天於日間病房接受職能復健；而後擔任清潔工作，能完成職業任務，每

月薪水二萬餘，並於98年1月搬出康家，於斗六租屋獨居，持續工作與門診治療。就此照

護經驗提醒臨床護理人員，應以病人出院照護需求為依據，提供符合個案需求且有效的措

施，加強家庭支持，可促進精神病人的出院，提昇照護品質。

關鍵詞：精神分裂症、出院準備照護需求、病人需求導向。

一位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
出院準備照護經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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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精神分裂症在台灣大都會的盛行率約佔

千分之2.8，佔台灣精神病總人數的44-45%

﹙蕭、李、李、徐、楊、蔡，2000﹚。精神

病人之復發再住院率高，Rothbard等人（1999）

的追蹤研究顯示每年有20%至30%病人會再住

院，導致社會醫療成本的增加及浪費。就臨床

觀察有部份家屬常以病況不穩定或擔心個案返

家後不方便照顧為由，拒絕出院，導致精神病

人的超長住院。目前各醫院在全民健保實施後

面臨醫療給付方式的轉型，如何給予有效且持

續性的醫療照護，又能協助病人早期出院節省

住院費用及天數，增加病房的使用率並減少醫

療資源的浪費是一重要課題﹙吳、張、揚、

詹，2005；林、邱，2004﹚。評估了解病人

之出院需求，實施出院準備服務及計畫，協助

病人有妥善的出院安置及後續照顧，避免再住

院，已成為各醫院之工作重點。

文獻查證

一、精神病人出院後的照護

精神分裂症病程有很大的變異性，常重複

的復發，長期追蹤的報告指出約有20%-30%
的病人可以恢復到一般的職業社會功能，有

20%-30%是有輕度到中度的功能損害，預防復

發是精神分裂症治療的重點（劉，2002）。Per-

reault等（2005）的研究發現，家屬期待的協助

與照護系統實際提供的服務有落差、出院後續

照顧的服務量不足，此二項因素最會影響家屬

承接出院後續照顧的意願；而出院前病人與家


